
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

114 學年度第２次校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5 年 1 月 14 日(三)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：二樓共讀室 

主席：曾校⾧振富 
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           記錄：楊宇傑 

壹、主席致詞 

㇐、應到 46 人及 2 位學生代表，實到 43 人及 2 位學生代表，已達法定

人數，宣布開會。 

二、本次開會出席率很高，只剩半年和各位共事，希望各位遴選團隊能

選出最適合的下任校⾧。 

貳、上次會議提案議決事項執行報告 

案由㇐：(提案單位：學務處) 

「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學生獎管準則」部分條文內容修正。 

說明： 

第十八條新增文字依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》。 

決議：上次會議修訂後通過。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案由㇐：(提案單位：教務處) 

「臺北市幸安國小資通安全維護計畫」內容修正。 

說明： 

㇐、依 114 年 11 月 5 日北市教資字第 1143110826 號函轉數位發展部

核定本機關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之規定，屬資通安全責任

等級 D 級，無需設置資通安全專職人員。又 115 年 1 月 5 日北市教



資字第 1153030389 號函，依《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》第 7

條規定，不得「維運自行或委外設置、開發之資通系統」。因應資通

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範，相關與個人資料之相關服務如課後

社團、營養午餐等學籍相關服務，非局端開發服務需透過單㇐身分

驗證服務暨中介資料庫介接申請。 

二、本校相關服務已於 115 年 1 月轉換至教育局酷課雲親師生服務平

台。 

決議：修訂後通過。 

(出席 43 人，同意 38 人，不同意 0 人。) 

肆、臨時動議： 

無。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3 時０分 




